附件1
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指引

1、 整体谋划。每年第二季度，区涉农办组织有关涉农部门启动下一年度本地区涉农项目谋划工作，明确本级部门和政府的涉农重点工作、项目储备方向，并提出指导性意见。
2、 项目储备和项目遴选上报。每年8月左右，区涉农办根据市涉农办下发的涉农项目遴选上报工作通知后，按照有关要求组织区业务主管部门做好项目遴选上报。
1、 项目储备。区业务主管部门组织有关涉农街道、村委做好项目申报前期工作，按照成熟一批、报送一批的要求，挑选成熟度高、具备实施条件的项目汇总后报送区涉农办。
2、 项目遴选上报。根据上级分配的涉农项目申报限额，区涉农整合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按照保障重点、分清轻重缓急原则，优先从数字系统储备项目库中遴选有考核、群众有获得感的项目。遴选确定的项目在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无异议后报送市涉农办。
三、项目报备。区业务主管部门根据上级下发的区域绩效目标从省联合审查通过的遴选项目中确定实施项目、金额和绩效目标，制定资金分配方案报区涉农办。区涉农办汇总报区涉农整合领导小组研究审批经公示无异议后报市、省涉农办备案。
四、项目实施和监督管理。在完成向省级报备后，按照报备项目内容开展项目建设（实施）。业务主管部门对在建项目的实施进度、资金支出进度、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监控，并定期向区涉农领导小组报送工作进展情况（每月项目实施计划和支出计划、每月项目实施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对实施进度不理想的项目，及时了解分析原因，采取措施加快进度）。
5、 绩效评价。年度终了，业务主管部门根据审核批复的区域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考核事项任务，制定本系统涉农资金评价方案，组织有关单位开展绩效自评，形成自评报告后征求财政部门意见，待财政部门意见修改后提交区涉农办汇总。区涉农办汇总形成本区绩效报告并提交涉农整合领导小组审定后提交市涉农办。涉农资金安排预算时适当向资金整合效果好、使用绩效高的部门倾斜。
请农业农村部门、自然资源局及各涉农街道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按照此指引开展涉农项目申报实施工作，并对往年项目认真开展自查工作，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落实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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